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编号：临 2017-019 号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在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号润和信雅达创意中心 1号楼 2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实到 6 名。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

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与“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章节内容。 

二、审议通过《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 

三、审议通过《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情况： 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

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八、

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及第四节“经营情况



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四、资产及负债状况”章节内容。 

四、审议通过《2016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该报告全文及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509,651.48 元，

2016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未分配利润数为 872,817,055.82 元，2016 年末母公司经

审计的未分配利润数为 391,508,307.76 元，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95,235,53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5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297,617,765.00 元（含税），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表决情况：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情

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 2017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及非银行类

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总额不超过 183,200 万元，自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之日起至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该授信额度可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循环使用。 

经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及实际控制人

赵璧生、赵辉先生，以及公司股东邱永平先生同意，拟由控股股东金圆控股和实

际控制人赵璧生先生及其配偶、赵辉先生及其配偶，以及邱永平先生及其配偶为

公司及子公司对部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该

担保事项为公司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



保，不收取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融资种类和金额将视公司

资金实际需求来确定。 

以上授信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授信文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

经理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具体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 2016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表决情况：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共

计 3,680.37万元，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公司 2016年损益，共计减少公司

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99.0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2016年度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支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度审计费用人民

币 10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45 万元。 

同意公司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

构和公司内控审计机构，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综合考虑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与内控审计工作情况，决定公司 2017 年度审计费用及内

控审计费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内控制度、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同意对公司部分制度进行修



订。 

1、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修订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制度修订文本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首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表决情况：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有关规定

对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给予办理解锁手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董事方岳亮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限制性股

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的议案》，表决情况：5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制度》，为充分调动公司高管积极性与

责任性，同时考虑公司高管工作分工、责任承担，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建议公

司高管的薪酬采用工资加绩效考核方式，同意高管薪酬发放范围如下： 

1. 总经理薪酬 172.19 万元（含税）人民币； 

2. 副总经理薪酬 84.14 万元（含税）人民币； 

3. 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薪酬 78.85 元（含税）人民币 



4. 董事会秘书薪酬 50.45 万元（含税）人民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董事方岳亮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取消原运营监管部，增设水泥事业部、商砼事业部及环保事业部，分别

负责水泥、商砼、环保业务范围内各子公司日常运营监督管理及股份公司发展战

略实施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等。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表决情

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月 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资产 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及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河源市金杰

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金杰”）向巨化集团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巨化租赁”）以自有的部分土建资产和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

资 10,000 万元，融资期限为 1 年，同时由公司为该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总经理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具体签署相关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以融资租

赁方式进行融资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表决情况：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

提交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第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十七共八

个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8 日 

 

 




